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建设〕第10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乐山铭盛物流投资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乐山铭盛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在西部冷链物流园区（二期一批次）项目中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（预售证2023-017）擅自预售商品房.涉案2幢2单元1楼45号商品房，于2023年1月31日签订预售合同，已收取的预付款金额为150,000.00元。当事人在同年3月17日取得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，并于同年3月18日重新对2幢2单元1楼45号商品房签订预售合同，违法行为已整改完毕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；处罚依据：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18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6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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